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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一百零六年施行，迄今將屆兩年，由於我國再生能源

市場日漸成熟，市場相關參與者及其活動日趨頻繁，現行規定已無法符合實際

需求，有進行全面修正之必要。 

鑒於再生能源直供、轉供案例出現在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推動自願性

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以促進自願性使用再生能源市場及加速綠色產業供應鏈形

成，並使相關業者對再生能源憑證作業有所遵循，爰擬具「自願性再生能源實

施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鑒於再生能源憑證之核發範圍與類型，不同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定義

之再生能源，乃將本辦法用詞定義進行調整。（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訂參與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之申請人及受讓人應先申請再生能源憑證中

心平台帳號，作為憑證申請及讓與之基礎。（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配合憑證制度朝全面電子化運作趨勢，酌修憑證相關文件得可採電子化

方式提交(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 

四、 申請憑證者於申請帳號時，即已提交身分證明文件，為避免申請人重複

提交相同文件，爰刪除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明定採直轉供方式者，計算憑證核發之數據，得選擇以提供電能轉供費

用單據之方式，或用戶向台電簽署同意提供相關資訊之同意書。(修正條

文第七條) 

六、 增訂憑證讓與以定量單張憑證為單位，並明定採直轉供及自發自用時憑

證讓與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 增訂申請人改採躉購制度應向憑證中心回報，以維持憑證制度穩定。(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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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驗

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驗

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再生能源：指太陽

能、生質能、地熱

能、風力能、非抽

蓄式水力能之能

源。 
二、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以下簡稱發電設

備）：指利用前款所

定之能源轉換為

電能之發電設備。 
三、 再生能源憑證（以

下簡稱憑證）：指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

(以下簡稱標準局)
國家再生能源憑證

中心（以下簡稱憑

證中心）對於前二

款所定再生能源及

發電設備，辦理發

電設備查核及發電

量查證所核發之憑

證。  
四、 申請人：指再生能

源發電業或再生能

源自用發電設備設

置者，但採用躉購

制度者與溫室氣體

排放額度抵換專案

減量額度者除外。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再生能源：指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第三

條所定再生能源。 
二、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以下簡稱發電設

備）：指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第三條所定

發電設備。 
三、 再生能源憑證（以

下簡稱憑證）：指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國

家再生能源憑證中

心（以下簡稱憑證

中心）辦理發電設

備查核及發電量查

證後所核發之憑

證。 
四、 申請人：指再生能

源發電業或再生能

源自用發電設備設

置者，但採用躉購

制度者與溫室氣體

排放額度抵換專案

減量額度者除外。 

一、憑證中心所核發

之再生能源種類

不含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第三條所

定之海洋能及利

用廢棄物所產生

之能源，源於修

正條文第一款明

定再生能源種類

範圍，並配合修

正第三款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 
二、為使憑證定義更

臻明確，爰第三

款 文 字 酌 作 修

正。第三款憑證

得作為再生能源

使用證明，代表

再生能源設備產

出之環境效益。

所謂環境效益，

係指對環境友善

之非電力價值。 

第三條 為參與憑證制度，

申請人與受讓人，

 一、 本條新增。 
二、 憑證之申請與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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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先以電子或紙本

方式提出下列文件

以申請憑證中心平

台帳號： 
一、 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其

他相當之設立登記

文件或身分證明文

件。 
二、 其他經憑證中心指

定之文件。 

與皆以憑證中心

平台帳號進行，因

此 欲 取 得 憑 證

者，應先於憑證中

心 平 台 創 建 帳

號，並應提出相關

文件之申請規定。 

第四條 申請憑證，申請人

應以電子或紙本方

式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憑

證中心提出申請： 
一、 依第二條第二款規

定發電設備之相關

證明文件。 
二、 其他經憑證中心指

定之文件。 

第三條 申請憑證，申請人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憑證

中心提出： 
一、 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其

他相當之設立登記

文件或身分證明文

件。 
二、 依前條第二款規定

發電設備之相關證

明文件。 
三、 其他經憑證中心指

定之文件。 

一、 條次變更。 
二、 新增申請人得以

電子化方式辦理

憑證申請，提升作

業效率。 
三、 申請人於申請憑

證中心帳號時，已

依前條第一款規

定提出相關文件

者，申請憑證時無

須再行檢附，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

款規定。 
四、 現行條文第二款

調整款次為修正

條文第一款，並配

合條次變更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憑證中心受理憑證

申請後，應辦理文

件審查及現場查

核。 
 申請文件不符合規

定者，由標準局通

知申請人於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十四個

工作日內補正，必

第五條 憑證中心受理憑證

申請後，應辦理文

件審查及現場查

核。 
 申請文件不符合規

定者，由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 (以下簡

稱標檢局 )通知申

請人於通知送達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二款修正文字，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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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要時，得延長十四

個工作日，逾期仍

未完成補正者，逕

行駁回申請。 
 文件經審查符合規

定者，申請人應配

合憑證中心受理申

請後三個月內進行

現場查核，但有正

當理由，得向憑證

中心申請延展一

次，其延展期間以

三個月為限，延展

後仍無法配合現場

查核者，由標準局

駁回其申請。 

次日起十四個工作

日內補正，必要

時，得延長十四個

工作日，逾期仍未

完成補正者，逕行

駁回申請。 
 文件經審查符合規

定者，申請人應配

合憑證中心受理申

請後三個月內進行

現場查核，但有正

當理由，得向憑證

中心申請延展一

次，其延展期間以

三個月為限，延展

後仍無法配合現場

查核者，由標檢局

駁回其申請。 
第六條 經憑證中心現場查

核符合規定者，准

予設備登錄並發給

申請人發電設備查

核報告。 
經現場查核不符合

規定者，申請人得

於接獲報告之次日

起十四個工作日內

檢具相關事證，向

憑證中心申請複

查，複查以一次為

限。 

第六條 經憑證中心現場查

核符合規定者，准

予設備登錄並發給

申請人發電設備查

核報告。 
 經現場查核不符合

規定者，申請人得

於接獲報告之次日

起十四個工作日內

檢具相關事證，向

憑證中心申請複

查，複查以一次為

限。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申請案經標準局核

准後，於報告簽發

日之次日起即開始

累計發電量，每達

一千度累計發電

量，憑證中心即核

發一張電子憑證予

第七條 申請案經標檢局核

准後，於報告簽發

日之次日起即開始

累計發電量，每達

一千度累計電量，

憑證中心即核發一

張電子憑證予申請

一、 明定憑證相關資

訊皆會登錄於憑

證中心平台。 
二、 採併網型直供、轉

供方式者，計算憑

證核發之數據，可

選擇以提供電能



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申請人，並登錄已

核發之憑證數量於

憑證中心平台。 
憑證中心得定期或

不定期進行發電設

備追蹤查核及發電

量追蹤查證。 
標準局為辦理憑證

查核業務，要求申

請人應檢附電能轉

供費用單據，並經

申請人授權同意

後，向輸配電業者

調閱申請人每月轉

供度數。 

人，並登錄已核發

之憑證數量。 
 憑證中心得定期或

不定期進行發電設

備追蹤查核及發電

量追蹤查證。 

轉供費單據之方

式，或申請人向再

生能源憑證中心

提出申請並填具

同意調閱書，再由

標準局函文通知

輸配電業(台灣電

力公司)，爰新增

修正條文第三項

規定。 

第八條 申請讓與憑證，申

請人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讓與文件予

憑證中心登錄。 
憑證讓與，以單張

憑證為單位。 
採直供、轉供方式

取得再生能源電能

者，應取得與其轉

供電量相符之憑證

數量。但自發自用

者，得將其憑證讓

與給其他受讓人。 
憑證讓與以一次為

原則。但情形特

殊，經憑證中心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申請讓與憑證，申

請人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讓與文件及

受讓人登記文件或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予憑證中心登錄。 
 憑證讓與以一次為

原則。但情形特

殊，經憑證中心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一、 受讓人於申請憑

證中心帳號時，已

依第三條第一款

規定提出相關文

件者，申請憑證讓

與時無須再行檢

附，爰酌修第一項

文字。 

二、 憑證以一千度電

為單位，因此憑證

之結算須以定量

之方式為之。如發

電量不足一千度

電，則該不足之發

電量累計至一千

度電始核發一張

憑證，爰新增修正

條文第二項。 

三、 明 定 採 電 能 直

供、轉供模式者，

其憑證數量所代

表之發電量，需與

轉供電量一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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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移轉於受讓人，爰

新增修正條文第

三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

移列修正條文第

四項。 
第九條 憑證持有人得將所

持憑證核實用於該

憑證記載發電年度

之再生能源使用證

明、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使用及企業

社會責任宣告。 
憑證經使用或宣告

後應於五個工作日

內，向憑證中心登

錄憑證，經使用或

宣告後之憑證不得

讓與。 

第八條 憑證持有人得將所

持憑證核實用於該

憑證記載發電年度

之再生能源使用證

明、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使用及企業

社會責任宣告，並

於使用或宣告後五

個工作日內，向憑

證中心登錄，經使

用或宣告後之憑證

不得讓與。 

一、 條次變更 
二、 避免環境效益重

複計算，憑證使用

或宣告後應進行

登錄，並調整為修

正條文第二項。 

三、 憑證用於溫室氣

體盤查者，盤查使

用規定依盤查主

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申請人於憑證中心

登錄之基本資料或

相關文件有變更，

或有其他影響登錄

事實者，申請人得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檢具有關

證明文件，於憑證

中心平台或以紙本

向憑證中心申請變

更。 

第九條 申請人於憑證中心

登錄之基本資料或

相關文件有變更，

或有其他影響登錄

事實者，申請人得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檢具有關

證明文件，向憑證

中心申請變更。 

一、 條次變更。 
二、 新增申請人得以

電子化方式辦理

基本資料或登錄

相關文件之變更。 
 

第十一條  經查證申請人

重複申請核發憑

證，或偽造發電量

數據者，由標準局

撤銷已核發之虛偽

憑證，憑證中心並

予以登錄，申請人

自撤銷之日起六個

第十條 經查證申請人重複

申請核發憑證，或

偽造發電量數據

者，由標檢局撤銷

已核發之虛偽憑

證，憑證中心並予

以登錄，申請人自

撤銷之日起六個月

一、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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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月後始得重新申

請。 
後始得重新申請。 

第十二條 申請人改採躉購

制度者，如未向憑

證中心回報，則依

前條規定處置已核

發之虛偽憑證，憑

證中心予以登錄，

申請人自撤銷之日

起六個月後始得重

新申請。 

 一、 本條新增 
二、 申請人因改採

躉售制度應向

憑 證 中 心 回

報，如未回報，

則撤銷已核發

之虛偽憑證。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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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驗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風力能、非抽蓄式水

力能之能源。  

二、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指利用前款所定之

能源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三、 再生能源憑證（以下簡稱憑證）：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

簡稱標準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以下簡稱憑證中心）對

於前二款所定再生能源及發電設備，辦理發電設備查核及發電

量查證所核發之憑證。  

四、 申請人：指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但採用躉購制度者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

除外。 

第 三 條 為參與憑證制度，申請人與受讓人，應先以電子或紙本方式提出下

列文件以申請憑證中心平台帳號： 

一、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或

身分證明文件。 

二、 其他經憑證中心指定之文件。 

第 四 條 申請憑證，申請人應以電子或紙本方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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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憑證中心提出申請： 

一、 依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發電設備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其他經憑證中心指定之文件。 

第 五 條 憑證中心受理憑證申請後，應辦理文件審查及現場查核。 

申請文件不符合規定者，由標準局通知申請人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十四個工作日內補正，必要時，得延長十四個工作日，逾期仍未完

成補正者，逕行駁回申請。 

文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申請人應配合憑證中心受理申請後三個月

內進行現場查核，但有正當理由，得向憑證中心申請延展一次，其

延展期間以三個月為限，延展後仍無法配合現場查核者，由標準局

駁回其申請。 

第 六 條 經憑證中心現場查核符合規定者，准予設備登錄並發給申請人發電

設備查核報告。 

經現場查核不符合規定者，申請人得於接獲報告之次日起十四個工

作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向憑證中心申請複查，複查以一次為限。 

第 七 條 申請案經標準局核准後，於報告簽發日之次日起即開始累計發電

量，每達一千度累計發電量，憑證中心即核發一張電子憑證予申請

人，並登錄已核發之憑證數量於憑證中心平台。 

憑證中心得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發電設備追蹤查核及發電量追蹤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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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局為辦理憑證查核業務，得要求申請人應檢附電能轉供費用單

據，並經申請人授權同意後，向輸配電業者調閱申請人每月轉供度

數。 

第 八 條 申請讓與憑證，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讓與文件予憑證中心登

錄。 

憑證讓與，以單張憑證為單位。 

採直供、轉供方式取得再生能源者，應取得與使用再生能源電量相

符之憑證數量。但自發自用者，得將其憑證讓與給其他受讓人。 

憑證讓與以一次為原則。但情形特殊，經憑證中心同意者，不在此

限。 

第 九 條 憑證持有人得將所持憑證核實用於該憑證記載發電年度之再生能源

使用證明、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使用及企業社會責任宣告。 

第 十 條 憑證經使用或宣告後應於五個工作日內，向憑證中心登錄憑證，經

使用或宣告後之憑證不得讓與。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於憑證中心登錄之基本資料或相關文件有變更，或有其他影

響登錄事實者，申請人得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於憑證中心平台或以紙本向憑證中心申請變更。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改採躉購制度者，如未向憑證中心回報，則依前條規定處置

已核發之虛偽憑證，憑證中心與已登錄，申請人自撤銷之日起六個

月後始得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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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